苏教院教〔2012〕14号

关于颁布《江苏教育学院鼓励考研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部、中心），各部门，浦口、小行校区管委会：

为营造浓厚学习氛围，树立优良学风，激励学生发奋学习，积极考研深造，鼓励各教学单位和广大教师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帮助学生考研，结合我院实际,特颁布《江苏教育学院鼓励考研暂行办法》。希各院（系、部、中心）和有关部门认真学习，并采取得力措施，将这一制度切实落到实处。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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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育学院鼓励考研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营造浓厚学习氛围，树立优良学风，激励学生发奋学习，积极考研深造，鼓励各教学单位和广大教师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帮助学生考研，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要积极为考研学生创造良好学习条件，在有条件的校区开辟考研复习专用教室，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前两个月可适当延长教室开放时间。

第三条 学校鼓励各院系对立志考研的学生进行系统的复习指导。

第四条 学校建立鼓励考研的奖励制度，规定如下：

1．奖励范围

考取国内外大学研究生的我院应届毕业生和各院系为此作出贡献的相关人员。

2．奖励标准

对考取国内外大学研究生的我院应届毕业生每生奖励300元，对所在院系按每名录取研究生10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3.奖励领取

每年6月上旬由各院系汇总考取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名单及其录取通知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并填写《江苏教育学院考研奖励申报表》（在教务处网站下载），并将上述材料报教务处教研科审核，由教务处统一汇总造表，报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后执行。

各院系以院领导审批同意的报表为准，集中到财务处领取发给院系的奖金并借取发给学生的奖金；发给学生的奖金由学生签领后，经教务处审核、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同意后由各院系到财务处统一报账。

第五条 考取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名单由学校张榜公布，并在适当范围内宣传、表彰。

第六条 应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在学校教学水平评估中使用。

第七条 奖励经费从教学经费中支出。

第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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